	采购需求如下：具体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

【一】服务需求

一、采购服务内容
根据2026年《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有关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通知》、《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开展余江2026年有关生态环境监测，共六项环境监测项目，具体监测项目如下：
1、土壤监测：根据《工业企业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总站土字【2024】73)、《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DB36/1282-2020）、《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及《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2、环境噪声监测：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及《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开展功能区噪声监测，每季度开展一次；交通噪声监测，每年一次；区域噪声监测，每年一次。
3、农村水源地监测：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开展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每季度一次。
4、2026年度余江区水库水质监测：为贯彻落实《中央编办关于水质监测职责的意见》（中编办函〔2020〕27号）及《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规范全市水库水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鹰府办字〔2020〕70）有关要求，水库水质监测作为水环境监测的一项内容，由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水库水质监测工作。余江区目前有小（2）型以上水库158座，需对小（2）型以上水库常规指标每年开展两次常规监测工作，建立水库水质档案，及时掌握水库水质动态。
5、水源地专项调查：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及《关于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4〕201号）要求，2026年省厅有关水源地水质专项调查文件，开展2026年度农村水源地专项调查。
6、开展信访应急监测：鉴于我局应急监测能力不足，监测分中心也未取得监测资质等客观原因，开展日常执法检查、信访件处理时需委托有监测资质的第三方开展监测事项并出具带有CMA资质的数据监测报告。


检测点位
	检测
种类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点数
	天频次
	年频次

	土壤
	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两个点；
江西睿今金属有限公司两个点；
潢溪循环园区径表上游一个点，下游三个点；
江西广地铜业有限公司分厂两个点；
龙岗园区径表上游一个点，下游三个点
	pH、镉、汞、砷、铅、铬、铜、锌、镍、有机质
	14
	1
	1

	噪声
	功能区噪声
	24小时噪声
	7
	1
	4

	
	道路交通噪声
	监测昼间等效声级Leq
	20
	1
	1

	
	区域噪声
	监测昼间等效声级Leq
	103
	1
	1

	地表水
	潢溪饮用水源地、春涛饮用水源地、中童饮用水源地、锦江饮用水源地
	水温、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铬(六价)、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
	4
	1
	4

	地表水
	水厂取水口（白塔河）水源地
	对硫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乐果、敌敌畏、敌百虫、内吸磷、钛+三溴甲烷、二氯甲烷、1,2-二氯乙烷、环氧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二氯乙烯、氯丁二烯、六氯丁二烯、乙醛、丙
烯醛、三氯乙醛、四氯苯、六氯苯、2,4- 二硝基甲苯、2,4,6-三硝基甲苯、2,4-二硝基氯苯、2,4-二氯苯酚、2,4,6-三氯苯酚、五氯酚、苯胺、联苯胺、苯烯酰胺、丙烯腈、水合肼、四乙基铅、吡啶、松节油、苦味酸、丁基黄原酸、活性氯、环氧七氯、百菌清、甲萘威、溴氰菊酯、甲基汞、多氯联苯、微囊藻毒素-LR、黄磷
	1
	1
	1

	地表水
	水厂取水口（白塔河）水源地
	银、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铝、
钠+一氯二溴甲烷、二氯一溴甲烷、三卤甲烷(三氯甲烷、一氯二溴甲烷、氯一溴甲烷、三溴甲烷的总和)、二氯乙酸、三氯乙酸、溴酸盐、亚氯酸盐、氯酸盐、高氯酸盐、七氯、灭草松、呋喃丹、毒死蜱、草甘膦、2,4-滴、乙草胺、2-甲基异莰醇、士臭素、总 a 放射性、总 B 放射性
	1
	1
	1

	地表水
	水库158座
	pH 、CODCr、氨氮、总磷、总氮、溶解氧
	158
	1
	2

	执法信访处理监测
	人员及车辆
	一名技术工程师常驻余江生态环境局办公，差旅补助，住房补贴等；一辆工作用车的油费、保养维修费等
	12个月

	
	监测服务
	现场踏勘，开展日常执法检查或处理环境信访投诉案件时，提供现场采样监测、快速监测（如有需要）等检测服务。
	1项




二、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质量保证：必须建立并运行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质量管理体系。现场采样、样品保存运输、实验室分析、数据审核全过程均需遵循国家、行业及江西省发布的最新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要求。
报告时效：所有监测任务均需在完成现场采样/监测后，根据《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及余江生态环境局要求的工作日内，提交带有CMA标识的正式监测报告（纸质版及电子版PDF）。
应急、执法监测需在采样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报告；其他监测需在采样后15个工作日内提交报告。
保密与合规：服务商对所有监测数据负有保密责任，不得擅自对外发布。监测全过程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2、具体监测任务明细
（一）土壤监测
监测范围：依据“《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的附件”确定的具体企业周边。
监测点位：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睿今金属有限公司企业内各两个点，潢溪循环园区径表上游一个点，下游三个点；江西广地铜业有限公司分厂企业内两个个点，龙岗园区径表上游一个点，下游三个点。
监测项目：参照《工业企业周边土壤和地下水监测技术指南（试行）》(总站土字【2024】73)及《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要求。
监测频次：按《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要求，2026年度内完成1次监测。
成果要求：提供CMA监测报告。
（二）环境噪声监测
功能区噪声监测：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附录B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要求，对余江区各类声环境功能区（1-4类区）的定点监测点位进行监测，共7个功能区噪声监测点，频次：每季度首月开展1次监测，每次监测24小时，次月的20日前报送功能区数据，共4次监测。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要求，对城区主要交通干线两侧进行监测。共20个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频次：2026年度内开展1次，监测工作安排在秋季，时间与往年一致，监测昼间等效声级Leq。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要求，在城区范围内按网格法布点监测。共103个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点，频次：2026年度内开展1次，监测工作安排在秋季，时间与往年一致，监测昼间等效声级Leq。
成果要求：提供CMA监测报告。
（三）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监测范围：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求，开展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监测点位：潢溪饮用水源地、春涛饮用水源地、中童饮用水源地、锦江饮用水源地
监测项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的基本项目，化学需氧量除外，河流总氮除外）、表2的补充项目。
监测频次：按《关于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4〕201号）要求（改为《2026年鹰潭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每季度1次，共4次监测。
成果要求：按水源地分别出具CMA监测报告。
（四）水库水质监测
监测范围：按《中央编办关于水质监测职责的意见》（中编办函〔2020〕27号）及《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规范全市水库水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鹰府办字〔2020〕70）要求，余江区辖区内158座小（2）型及以上水库。
监测项目：pH 、CODCr、氨氮、总磷、总氮、溶解氧。
监测频次：按《鹰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规范全市水库水质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鹰府办字〔2020〕70）要求，每年开展2次常规监测。
成果要求：按水库建立“一库一档”水质档案，每次监测后出具CMA报告，并分析年度水质变化情况。
（五）农村水源地专项调查
监测范围：按《关于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4〕201号）及江西省后续下发的具体实施方案确定的调查范围。
监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水源地基本信息核查、环境状况调查、水质监测等。水质监测项目以部、省文件具体要求为准，涵盖常规指标及部分特定项目。
监测频次：按《关于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4〕201号）及专项调查方案要求执行，在2026年度内完成。
成果要求：提交符合省级要求的专项调查报告及CMA水质监测报告。
（六）信访应急监测
服务内容：安排不少于一名技术工程师常驻余江生态环境局办公，并配备一辆工作用车，以满足现场踏勘确定监测方案，与公司对接派人员按相应技术规范采样监测需求。在余江生态环境局开展日常执法检查或处理环境信访投诉案件时，提供现场采样监测、快速监测（如有需要）等检测服务。
监测频次：接到局方通知后，开展工作。全年服务次数不设上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成果要求：单次任务完成后，须按报告时限要求及时出具CMA监测报告（快速监测除外），在省、市规定期限前正式报告出具后，并按要求上传数据至相关环保管理系统。

注：以上服务需求供应商必须全部满足响应，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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